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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國立新竹高國立新竹高國立新竹高級級級級工工工工業職業學校業職業學校業職業學校業職業學校科目學分抵免實施要點科目學分抵免實施要點科目學分抵免實施要點科目學分抵免實施要點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原國立新竹高工科目學分抵免實施要點於 97 年 01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98/12/16 行政會議更名並修正通過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一、 實施依據： 

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5

年 7 月 18 日教育部台參

字第 0950104957B 號令

修正發布「職業類科成績

考查辦法」及 93 年 5 月

17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30064984A 號令修正

發布「高級中學學生成績

考查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之，並成立「新竹高工科

目學分抵免委員會」（以

下簡稱「學分抵免委員

會」）。 

一、 實施依據： 

（（（（一一一一））））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高級中學學生高級中學學生高級中學學生高級中學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成績考查辦法成績考查辦法成績考查辦法第十第十第十第十

一條暨第十三條規一條暨第十三條規一條暨第十三條規一條暨第十三條規

定辦理定辦理定辦理定辦理。。。。    

（（（（二二二二））））    依據職業學校學生依據職業學校學生依據職業學校學生依據職業學校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第十成績考查辦法第十成績考查辦法第十成績考查辦法第十

二條暨第十四條規二條暨第十四條規二條暨第十四條規二條暨第十四條規

定辦理定辦理定辦理定辦理。。。。    

 

1. 變更依據辦法。 

2. 刪除成立「「新竹高

工科目學分抵免委

員會」，改列至第二

點。 

3. 酌作文字修正。 

 二、 實施目的： 

為辦理學生轉學、轉科或

參加校外學習成就或教

育訓練時的科目學分抵

免、成績採計或審核須重

補修之認證有所依循，特

訂定本要點。 

二、 實施目的： 

為辦理學生轉學、轉科或

參加校外學習成就或教

育訓練時的科目學分抵

免、成績採計或審核須重

補修之認證有所依循，特

訂定本要點並成立並成立並成立並成立「「「「國立國立國立國立

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科目學分抵免科目學分抵免科目學分抵免科目學分抵免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以下簡稱「「「「學分抵免委學分抵免委學分抵免委學分抵免委

員會員會員會員會」」」」))))。 

1. 結合原辦法第一點

成立學分抵免委員

會。 

 

 三、 學分抵免委員會組織： 

（一） 校長為學分抵免主

任委員，下設執行

秘書一名（教務主

任兼），負責會議之

召集與督導抵免作

業。 

（二） 委員會成員：訓導

（學務）主任、實

習主任、輔導主

三、 學分抵免委員會組織： 

（一） 校長為本委員會本委員會本委員會本委員會主

任委員，下設執行秘

書一名(教務主任兼

任任任任)，負責會議之召

集與督導抵免作業。 

（二） 委員會成員：訓導

(學務)主任、實習主

任、輔導主任、各教

學研究會召集人及

1.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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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各教學研究會

召集人及科主任、

教學組長、註冊組

長、實習輔導組長

等相關人員組成。 

科主任、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實習輔導

組長等相關人員組

成。 

 四、 學分抵免委員會職責： 

（一） 訂定學分抵免、成

績登錄處理細則 

（二） 審核轉學（科）生，

原校（科）修習過

科目之科目名稱、

成績及學分採計認

定，並核定抵免或

須重補修之認證結

果。 

（三） 審核學生參加校外

學習成就或教育訓

練時的科目學分抵

免、成績採計認證。 

四、 學分抵免委員會職責： 

（一） 訂定學分抵免、成績

登錄處理細則。 

（二） 審核轉學(科)生，原

校(科)修習過科目

之科目名稱、成績及

學分採計認定，並核

定抵免或須重補修

之認證結果。 

（三） 審核審核審核審核學生經本校核學生經本校核學生經本校核學生經本校核

准後准後准後准後，，，，赴國外或國內赴國外或國內赴國外或國內赴國外或國內

其他高級中等以上其他高級中等以上其他高級中等以上其他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進修或學習進修或學習進修或學習進修或學習，，，，取取取取

得學分證明得學分證明得學分證明得學分證明、、、、學習成學習成學習成學習成

就或教育訓練就或教育訓練就或教育訓練就或教育訓練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學分抵免學分抵免學分抵免學分抵免、、、、成績採計成績採計成績採計成績採計

認證事宜認證事宜認證事宜認證事宜。。。。 

1. 配合新修正之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同步

修正本點之第(三)

點，增加審核學生經

本校核准後，赴國外

或國內其他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進修或

學習之學分抵免及

認證事宜。 

 五、 實施原則： 

（一） 辦理學生採計認定

抵免，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依本要點

之規定辦理。 

（二） 科目名稱、內容相

同且學分數相同

者，直接抵免。 

（三） 科目名稱不同，但

內容相同或相近，

且學分數相同者，

由學分抵免委員會

參酌該科目教學研

究會意見認定核可

後，可予抵免。 

（四） 原校（科）修習科

目名稱或內容相同

（含科目名稱不

五、 實施原則： 

（一） 辦理學生採計認定

抵免，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依本要點之規

定辦理。 

（二）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

且學分數相同者，直

接抵免。 

（三） 科目名稱不同，但內

容相同或相近，且學

分數相同者，由學分

抵免委員會參酌該

科目教學研究會意

見認定核可後，可予

抵免。 

（四） 原校(科)修習科目

名稱或內容相同(含

科目名稱不同，但內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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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內容相同或

相近）而學分數不

同者，由學分抵免

委員會參酌該科目

教學研究會意見決

議處理方式。 

（五） 原校（科）修習及

格之科目與學分，

若非本校（科）之

必選修科目，或未

抵免採計者得列為

選修科目之學分數

計算，以其原實得

分數登錄。 

容相同或相近)而學

分數不同者，由學分

抵免委員會參酌該

科目教學研究會意

見決議處理方式。 

（五） 原校(科)修習及格

之科目與學分，若非

本校(科)之必選修

科目，或未抵免採計

者得列為選修科目

之學分數計算，以其

原實得分數登錄。 

 六、 轉學（科）生在轉入後應

修而未修之科目應在修

業年限內補修完畢。 

六、 轉學(科)生在轉入後應

修而未修之科目應在修

業年限內補修完畢。 

本點未修正。 

 七、 轉學（科）生有關科目學

分之抵免、成績採計，應

於轉（入）學註冊時一併

申請處理，並由學分抵免

委員會辦理審查及成績

登錄。其科目學分之抵

免、成績採計或重（補）

修成績，應登錄於轉入學

校學籍表內，並以書面通

知學生。 

七、 轉學(科)生有關科目學

分抵免及成績採計 事事事事

宜宜宜宜，應於轉(入)學註冊時

一併申請處理，並由學分

抵免委員會辦理審查及

成績登錄。其科目學分之

抵免、成績採計或重(補)

修成績，應登錄於轉入學

校學籍表內，並以書面通

知學生。經核可後之校外經核可後之校外經核可後之校外經核可後之校外

進修或學習取得之學分進修或學習取得之學分進修或學習取得之學分進修或學習取得之學分

證明證明證明證明、、、、學習成就或教育訓學習成就或教育訓學習成就或教育訓學習成就或教育訓

練科目之作業方式亦同練科目之作業方式亦同練科目之作業方式亦同練科目之作業方式亦同。。。。 

1. 配合新修正之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加入

經核可後之校外進

修或學習取得之學

分證明、學習成就或

教育訓練科目之作

業方式亦同。 

2. 另酌作文字修正。 

 八、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 校長核定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八、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陳陳陳陳請 校長核定實

施，修正時亦同。 

1.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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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國立新竹高國立新竹高國立新竹高級級級級工工工工業職業學校業職業學校業職業學校業職業學校科目科目科目科目學分抵免處理細則學分抵免處理細則學分抵免處理細則學分抵免處理細則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原國立新竹高工學分抵免處理細則於 97 年 01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98/12/16 行政會議更名並修正通過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一、 審核程序： 

（一） 註冊組列出學生之

科目學分抵免對照

表。 

（二） 經學分抵免委員會

共同審核、決議各

科目之抵免或重補

修，並決定德行成

績之採計分數。 

（三） 由註冊組將科目學

分抵免表交給學生

及家長簽名、蓋

章，並留存。 

一、 審核程序： 

（一） 註冊組列出學生之

科目學分抵免對照

表或教育主管機構或教育主管機構或教育主管機構或教育主管機構

明定之明定之明定之明定之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校外進校外進校外進校外進

修或學習取得之學修或學習取得之學修或學習取得之學修或學習取得之學

歷歷歷歷、、、、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成就或教育訓練科成就或教育訓練科成就或教育訓練科成就或教育訓練科

目目目目之審查之審查之審查之審查、、、、甄試甄試甄試甄試、、、、學學學學

分採計之相關規定分採計之相關規定分採計之相關規定分採計之相關規定。 

（二） 經學分抵免委員會

共同審核、決議各科

目之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抵免及成

績採計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三） 由註冊組將科目學

分抵免採計採計採計採計表交給

學生及家長簽名、蓋

章，並留存。 

1. 配合新修正之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加入

註冊組需列出學生

校外學習成就採計

之相關規定。 

2. 配合學生成績考查

辦法規定德性成績

由分數改為文字評

量，刪除本點原第

(二)小點德性成績

之採計分數。 

3. 酌作文字修正。 

 二、 必修一般科目或專業理

論科目： 

（一） 科目名稱、學分數

相同者，不論學制

差異，准予採計抵

免，成績採計，以

其原實得分數登

錄；科目名稱、課

程內涵與學分數相

似者，須提出申請

經本校學分抵免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

決定全部採計、部

份採取或不予採

計。 

（二） 原修習學分多於轉

入科之學分數者，

二、 一般科目或專業理論科

目： 

（一） 科目名稱、學分數相

同者，不論學制差

異，准予採計抵免，

成績採計，以其原實

得分數登錄；科目名

稱、課程內涵與學分

數相似者，須提出申

請經本校學分抵免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後，決定全部採計、

部份採取或不予採

計。 

（二） 原修習學分多於轉

入 類類類類 科 之 學 分 數

者，直接採計，畢業

1. 刪除成績採計只限

必修科目之限制。 

2. 修正學生轉學時，採

計抵免範圍可擴充

至類群課程，不限於

原科。 

3. 因考量學生身份不

同，本點之第(三)小

點中若學分數不足

時，以採計以轉學、

轉科考試或參加本

校學期補考之成績

為準提出申請學分

認證或抵免時，經定

獲取之學分成績由

六十分改為及格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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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採計，畢業學

分數以轉入科之學

分數為準，多餘學

分不予計算。 

（三） 原修習學分少於轉

入科之學分數者，

原修習學分數直接

採計。學分數不足

部份，得以轉學、

轉科考試或參加本

校學期補考之成績

為準提出申請，經

本校學分抵免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該

學分以六十分計

算。此外，該生畢

業時該科必、選修

學分數合計，高於

本校該科該課程之

必修學分數，亦得

免修不足之學分。 

（四） 原修習學分非轉入

科別之必選修科

目，成績及格，且

經本校學分抵免委

員審查通過採計

者，得列為該生畢

業條件之選修學分

計算。 

（五） 在轉入科別中未曾

修習之科目，以補

修學分為原則，必

要時得申請抵免認

證。補修學分之管

道如下： 

1. 進修學校（須申請

核准）。 

2. 補修學分專班（六

人以上開班，且不

得與重修班合併

學分數以轉入科之

學分數為準，多餘學

分不予計算。 

（三） 原修習學分少於轉

入 類類類類 科 之 學 分 數

者，原修習學分數直

接採計。學分數不足

部份，得以轉學、轉

科考試或參加本校

學期補考之成績為

準提出申請，經本校

學分抵免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該學分以

及格分數及格分數及格分數及格分數計算。 

（四） 原修習學分非轉入

科 別 之 必 選 修 科

目，成績及格，且經

本校學分抵免委員

審查通過採計者，得

列為該生畢業條件

之選修學分計算。 

（五） 在轉入科別中未曾

修習之科目，以補修

學分為原則，必要時

得申請抵免認證。補

修學分之管道如下： 

1. 進修學校(須申請

核准)。 

2. 補修學分專班，可

與重補修專班合併

授課(十五人以上

開班)。 

3. 隨班附讀。於選修

課時段，至他班隨

班補修學分。 

4. 延後畢業，隨班修

習。 

（六） 經本校核可之經本校核可之經本校核可之經本校核可之校外校外校外校外

進修或學習取得之進修或學習取得之進修或學習取得之進修或學習取得之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學學學

4. 在本點第(五)小點

中加入隨班附讀之

選項。另為減少專班

開課不成而影響轉

學生畢業條件之困

擾，於第 2 小項中修

正准予參加重修班

方式補足學分。配合

新修正之學生成績

考查辦法，加列專班

開設人數之限制。 

5. 配合新修正之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新增

第(六)小點載明校

外成績採計之適用

範圍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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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3. 於高年級之選修

課時段，到低年級

隨班補修學分（高

職選課彈性低，可

能性較低，綜合高

中選課彈性大，較

有可能實施）。 

4. 延後畢業，隨班修

習。 

習成就或習成就或習成就或習成就或經教育主經教育主經教育主經教育主

管機構認可之管機構認可之管機構認可之管機構認可之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訓練科目訓練科目訓練科目訓練科目成績亦比成績亦比成績亦比成績亦比

照第照第照第照第((((一一一一))))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

認可採計認可採計認可採計認可採計。。。。 

 三、 必修實習或藝能科目： 

在轉入科別中未修習的

實習科目，仍以補修學分

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抵

免認證，補修學分之管道

已如前述，抵免認證之方

式如下： 

（一） 丙級技能檢定，得

以抵免相同或相似

名稱第一年第一學

期之課程，成績以

六十分計，學分數

以四學分為上限。 

（二） 乙級技能檢定，得

以抵免相同或相似

名稱第一年全學年

之課程，成績以六

十分計，學分數以

八學分為上限。 

（三） 藝能科目部份，若

取得縣級以上競

賽，獲得佳作或同

等以上之獎勵時，

得提出抵免學分之

申請，成績以六十

分計，學分數以二

學分為上限。 

（四） 全學年第一、二學

期連貫之課程，於

修習第二學期課程

三、 實習或藝能科目： 

在轉入科別中未修習的

實習科目，仍以補修學分

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抵

免認證，補修學分之管道

已如前述，抵免認證之方

式如下： 

（一） 丙級技能檢定，得以

抵免相同或相似名

稱第一年第一學期

之課程，成績以六十

分計，學分數以四學

分為上限。 

（二） 乙級技能檢定，得以

抵免相同或相似名

稱第一年全學年之

課程，成績以六十分

計，學分數以八學分

為上限。 

（三） 藝能科目部份，若取

得縣級以上競賽，獲

得佳作或同等以上

之獎勵時，得提出抵

免學分之申請，成績

以六十分計，學分數

以二學分為上限。 

（四） 全學年第一、二學期

連貫之課程，於修習

第二學期課程成績

及格時，得提出第一

1. 刪除成績採計只限

必修科目之限制。 

2. 配合新修正之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新增

第(五)小點載明校

外成績採計之適用

範圍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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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及格時，得提

出第一學期之學分

認證申請，經科主

任或教學研究會以

校內檢定方式辦理

認證手續，認證合

格時該科目成績以

六十分計，學分數

以四學分為上限。 

學期之學分認證申

請，經科主任或教學

研究會以校內檢定

方 式 辦 理 認 證 手

續，認證合格時該科

目 成 績 以 六 十 分

計，學分數以四學分

為上限。 

（五） 經本校核可之校外經本校核可之校外經本校核可之校外經本校核可之校外

進修或學習取得之進修或學習取得之進修或學習取得之進修或學習取得之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分證明、、、、學學學學

習成就或經教育主習成就或經教育主習成就或經教育主習成就或經教育主

管機構認可之教育管機構認可之教育管機構認可之教育管機構認可之教育

訓練科目成績亦比訓練科目成績亦比訓練科目成績亦比訓練科目成績亦比

照第照第照第照第((((一一一一))))款款款款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認可採計認可採計認可採計認可採計。。。。 

 四、 本細則經學分抵免委員

會通過後，報請  校長核

准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校務會議校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

後，陳陳陳陳請  校長核准實

施，修正時亦同。 

1. 調整與「國立新竹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科

目學分抵免實施要

點」相同的審核機

制，送交校務會議通

過再陳校長核准後

實施。  

 


